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
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
律法。像那不可姦淫，不
可杀人，不可偷盜，不可贪
婪，或有別的诫命，都包在
“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
內 了 。 爱 是 不 加 害 与 人
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
法。（罗马书 13:8-10）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
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
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书
2:8）

常会有人问说：“基督
徒是否需要守律法？”这可
是个很大的问题。最简单
的答覆：“基督徒当然得守
律法，否则岂不成了无法之
人？但绝不是靠行律法得
救！”

有一名律法师，来试探
主耶稣基督，主如此回答：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
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
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
次也相倣，就是要爱人如
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
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马太福音22:37-40）

这“总纲”，就是一切都
包括在內，是简明可行的，
沒有再详释辩解的必要—
只有“要显明自己有理”的
人，才再喋喋不休。自己
“有理”是何等的理呢？是
“不去行”的理。耶稣耐心
的照法律的规格，给他说明
得非常清楚；最后下了断
语：“你去照样行吧！”（路
加福音10:25-37）

既然解释清楚了，就再
沒有回旋的余地－耶稣肯

定那是总纲，不仅是当行
的，也是不可不行的；而且
“总纲”的意思，是包括以
下有许多的细目，不必备
列，都在当行的之內。耶稣
给众人和门徒讲解文士和
法利赛人，有“不良於行”
的问题。他们讲得不错；
“坐在摩西的位上”，条分
缕析，头头是道；可惜，只
是能说，不能行。

不过，我们不能忽略主
耶稣的吩咐。主吩咐：“凡
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
要谨守，遵行。”（马太福音
23:3）並非不常见的现象—
有些信徒，遇到了自命“信
仰纯正”的人，就见而厌
之，先爭辩起来；然后，有
了充分的借口，一笔抹煞，
完全拒绝。耶稣说的正好
相反；先要完全的接受－
“都要”，律法所禁止的，谨
守；规定的，遵行。

这是唯一的好办法！
先确定自己尽到了律法的
责任，如果仍然以为有辩
论的必要，再进行辩论；如
此，可以有立足的余地。
耶稣在下面继续说：“但不
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
他们能说，不能行。

所差在哪里？律法对
你的要求，必须得实行；就
如国民有纳稅的义务，你
是纳稅人，不能因为別人
不纳稅，你就拒绝缴稅；也
不能因为政府官僚懒惰，
或发现有浪费，自己就不
尽义务。那么，对於律法
的要求，该谨守的，不能
守；该遵行的，有困难，又
该如何？

法律的要求，同私慾
的要求，有基本的冲突。

一是禁慾。想办法捆
绑私慾，是不少教门的方
法，有英雄式的苦行，还颇
能吸引人。他们教导，“使
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
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
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
慾上是毫无功效。”（歌罗
西书 2:22,23）

一是纵慾。基督告诉
信祂的犹太人，作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
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
福音 8:32）可是许多人断
章取义，就如美国的大学，
可以看见牆壁上大书这几
个字；“自由”也就从那里
泛滥不可收拾！原因是误
解自由，误用自由，放纵情
慾。使徒的劝勉：“只是不
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
纵情慾的机会。”（加拉太
书 5:13）

一是藏慾。有个真实
的比喻：“人若怀里搋火，
衣服岂能不烧呢？”（箴言
6:27）把火藏在怀里，当时
沒有人看得见；但终於闻
得见焦味，冒起煙来！剩
下的办法，是撕开宗教外
衣，除去遮盖，露出本相，
顾不得羞恥，逃命要紧。
身或免於败，名则难免裂
的结局。

正确的道路，应当是脫
慾。因为慾根深植，惟死才
可以脫债。因此，必须在罪
上死，在义上活。

我们若在祂死的形状
上与祂联合，也要在祂复活
的形状上与祂联合。因为

知道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
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
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
已死的人，是脫离了罪。我
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
与祂同活。（罗马书6:5-8）

可见“受洗归入基督”，
不只是仪式，应该有新意
识。使徒又说：我因律法就
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
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
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
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
拉太书2:20）

主基督耶稣“爱我，为
我”，因信作父神儿女的，
该活出基督，活出主的爱
——舍己，爱人。

爱人该有多少呢？“要
常以为亏欠”，就是说，还

不完，还不清的债。我们真
是无法像基督那样，完全的
舍己爱人。因此，这“至尊
的律法”，是我们终生当遵
行，死而后已，沒有完成的
律法。

我有一次不愉快的经
历。那时，我还自己驾车，
需 要 去 参 加 一 个 晚 餐 聚
会。到达停车场，时间到
了，过了，就是找不到停车
位，也沒有服务员代停车，
真是想丟都丟不得，想去又
去不成，可急煞人。我发现
有个残障人特定的车位空
着；适巧有个巡察的警察经
过，我问他：若使用那车位
罚多少？回答：“400 元！”
实在太贵了；我以为如果
40 元还可以考虑。就在那
时，有了空位，我才匆忙把
车停好，已经迟到约半小
时！许多人也有同样问题，

真能勉強说得过去吗？別
人错，你就可以随伙，积非
成是，多错不错？还是值得
思考的。

后来想想，即使当时甘
心违法付罚，就“爱心”说，
还不能交待过去；因为即使
付钱，佔用残障车位，若真
有权合法使用的人来了，需
停车而不得其位，可能招致
想不到的损害。虽然沒有
任何法律上的责任；但別人
卻受到了损害，同样是伤
害，是“法外之害”了！

还应该有给基本观念：
不守律法，违法有罪；但不
是守法有功—无论如何完
全守法，算不得功德。非国
民，也不例外。作天国民，
必须守天国的法。

祝主施恩，使我们能
谨守，遵行，这至尊的律
法。 来源：翼报

哈 该 的 意 思 是“ 节
日”，他很可能在节期间出
生而得名。对於他的年龄
和祖先，我们全然不知，只
知道公元前 520 年，他在
耶路撒冷传道大约有四个
月的时间。有一些人认为
哈该是一位祭司，因此对
圣殿重建很感兴趣，也很
积极参与。另有一些人认
为，哈该是一个强烈的爱
国主义者，因为从他所传
的信息可以看到他对国家
充满热诚的爱。当以色列
民从被掳之地回归巴勒斯
坦时，哈该先知在短短四
个月的时间内，向以色列
民传讲五篇的信息。从哈
该书的记录，他的事奉时
间只有短短的四个月，其
成书日期大约在公元前
520年。

波斯王古列下了一道
谕令，准许以色列人从巴
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第
一批回归者的时间大约
是在公元前 536 年，两年
之后，重建圣殿的地基打
好，不过撒玛利亚人的反
对及从中破坏，这项工程
停顿下来，一停就停了十
四 年 之 久 。 公 元 前 520
年，哈该先知回归，再次
兴起百姓动工的念头，过
了四年，公元前 516 年圣
殿终於完成。

哈该先知提醒百姓要
将神的工作放在第一位，
那么他们的劳苦和失败
就不会存在。哈该书准
确记录了许多日期及详

细人物的名字，让人一目
了然知道整个事件的来
龙去脉，一点也不马虎，
是 一 位 杰 出 的 历 史 家 。
哈该书解读如下：

第一篇信息——挑战
(1：1-12)

大利乌王在位时期，
是从公元前 521 年至公元
前 486 年，犹大国在这段
时间之前是自治的，但如
今却落在波斯的管辖之
下。当时神的话藉着先
知哈该传给当时的省长
所罗巴伯及大祭司约书
亚 ，前 者 是 一 位 政 治 领
袖 ，后 者 是 一 位 属 灵 领
袖。大利乌王第二年，六
月初一是庆祝新月的节
日 ( 民 10：10), 非 常适合
激励百姓重建圣殿，以便
将来开庆祝会的纪念节
日。然而以色列人却无
动於衷，他们回答先知说
时候尚未来到，这是因为
以色列民懒惰，不肯付代
价，所以对重建圣殿不冷
不热。其实他们的回答
只是一个借口，这个工作
已 经 停 了 十 六 年 ( 拉 3：
8-13；5：16), 没有理由不
再动工。於是神的话又
临到先知哈该，祂要先知
问百姓为何圣殿仍然荒
凉，他们却住在天花板的
房屋呢？真有一点说不
过去。正如今天有许多
教会面临建堂或扩建的
各种困境，会友们却住在
高 楼 大 厦 、洋 房 和 别 墅
中，而神的殿却是破烂不

堪，他们将建堂和扩建的
工作当作次要，甚至提也
不提，心中无动於衷，实
在令人悲哀。

哈该书一章 5 节说：
“ 你 们 要 省 察 自 己 的 行
为。”可见信徒要时时省
察自己的行为，以免得罪
了神还不知道。为何百
姓撒得种多却收得很少，
吃也不够，喝也不足，穿
也不暖，赚也不多？究其
原因，原来他们亏欠神和
神的殿，天天活得以自我
为中心。

哈该书一章 9 节重复
神的话：“你们要省察自
己的行为”, 神要他们上
山预备建殿的材料，这是
信息的重点，当神的殿建
造 完 成 时 ，神 的 心 就 喜
悦，神的名就得的荣耀。
神在哈该书一章 6 节回
答百姓提出的问题，为什
么百姓的需要无法满足，
所有的劳碌都变成空，他
们之所以落到如此贫穷
光景，乃因神的惩罚，因
为他们只顾自己的需要，
忘记了建造神殿的需要。

“ 我 命 ”是 指 神 掌 管
一切，祂是万物的主宰，
无论是环境、植物、动物
和 人 类 都 在 祂 掌 控 之
下。虽然所罗巴伯是政
治的领袖，约书亚是宗教
的领袖，但他们还是要听
神的话，那就是哈该先知
所传神的话，要他们存敬
畏的心建造神的殿，完成
神的托付。

第二篇信息——应许
(1：13-15)

哈该先知高兴地宣告
神向百姓所传的信息，因
为神应许与他们同在，赐
恩赐福予他们，这是何等
令人鼓舞的应许，这是这
篇信息的重点。神不单
单发号施令，祂也与百姓
同在，证明神绝不会袖手
旁观，祂是一位负责到底
的神。“耶和华激动”是指

神的灵大大挑旺省长所
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和
众百姓，让他们同心合意
重建神殿的工作。同样，
神的灵也感动大利乌王，
让他下令使以色列人重
返 故 土 ( 王 下 36：
22-23)。 哈 该 的 第 二 篇
信息是大利乌王第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发出，与第
一篇信息相差二十四天，
这段时间可能神让百姓
计 划 和 预 备 建 筑 的 材
料。过了三个星期，同年
七月二十一日，雏形的建
殿工程就完成。

第三篇信息——盼望
(2：1-9)

哈该先知所传第二篇
信息大约是一个月的时
间，这时圣殿雏形已经完
成。神的话又临到哈该
先知，神要先知问所罗巴
伯、约书亚和众百姓，他
们中间谁有见过先前圣
殿的荣耀，这是指所罗门
王所建的圣殿，应该有些
老一辈的人见过旧殿的
荣耀，这些见过旧殿的荣
耀比较新殿的雏形而大
失所望，简至是大巫见小
巫，因此说了一些扫兴及
消极的话。另一方面，青
年人从未见过旧殿的荣
耀，如今看见新殿成立都
感到非常自满，自以为他
们 所 建 的 新 殿 很 雄 伟 。
有人批评，有人赞赏，所
谓人言可畏，为神作工本
来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
的工作，神却给了所罗巴
伯、约书亚和建殿余民打
了一支强心针，要他们不
要听人的话，单要听神的
话：“要刚强壮胆，不要惧
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神在此重提以色列人出
埃及的历史，当年神如何
与列祖立约，用火柱和云
柱引领百姓经过旷野路，
神同样今日也必与他们
同在，他们何懼之有？应
该努力勇往直前。万军

之耶和华说，祂必再一次
驚天动地，沧海与陆地也
必震动，这是指主耶稣第
二次再来时的情景。神
也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
宝必都运来。“珍宝”有两
个解释：一是指真正的珍
宝而言；另一是指弥赛亚
而言。无论是珍宝或弥
赛亚，都可在千禧年里找
到，那时所有的银子和金
子都是耶和华的，不属于
何人。神又说“这殿后来
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
耀”，这句话也有双重含
义：一是对准当时的聖殿
说的，无论在工程、壮观、
雄伟上都无法比美所罗
门王时期圣殿的荣耀；另
一是说在千禧年国度的
圣殿，肯定比地上物质的
圣殿更加的荣耀，因为不
是人建立的，而是神亲手
建立的。

第四篇信息——肯定
(2：10-19)

九月二十四日，圣殿
的建筑工程完成后三个
月，哈该先知再得到神的
指示，要向祭司发出一个
问题，这问题包含两个层
次：一是有关乎宗教仪式
的祭物的圣洁问题；另一
是宗教仪式中被污染的
问题。“圣肉”是指祭司吃
的肉，如果有人用衣襟栊
住圣肉，而这衣襟又碰到
其他物品时，这些物品会
成圣吗？祭司的答案是
“不”(利 6：27), 因为成圣
是 不 能 传 递 的 ；另 一 问
题 ，如 果 有 人 摸 到 死 尸
( 不 洁 之 物)，此 人 被 玷
污，而这个人又碰到其他
的东西，这些被他所碰到
的东西会被污染吗？祭
司 的 答 案 是“ 必 算 ”( 民
19：22), 因为污秽是可以
传递的。哈该先知用后
者的答案指百姓已经被
污染，不问神，也不听命
于神，随随便便地不到两
个月时间就建成圣殿工

程，因此他们都被污染。
先知哈该要他们追想动
工之时，神的殿一块石头
不垒在石头上，当时他们
没有心情建造神的殿，所
以神不喜悦他们，他们所
劳苦的得不到神的赏赐，
因此他们的农作物欠收，
一切劳苦得不偿失，然而
现在不同了，他们齐心努
力完成神的讬付，将圣殿
建立起来，神肯定照祂的
应许必赐福他们。

第五篇信息——确据
(2：20-23)

这月二十四日，先知
又再次得到神的启示，哈
该第四篇信息与第五篇
信 息 是 在 同 一 日 (2：
10)。 这篇信息很短，只
有 3 节经文。神要哈该
告诉所罗巴伯，这时所罗
巴伯已经成为省长，奇怪
的是先知却没有提到大
祭司约书亚，这可能是关
于政治问题，与建殿之事
无关。神说要除灭列邦，
震动天地，这话是指末世
的 审 判 ，那 时 必 兵 荒 马
乱，在哈该的时代，这预
言还未应验，要等到基督
第二次降临时才会应验。

最后一节是第五篇信
息的钥句，到那日，神要
以所罗巴伯为“印”，这是
为要证实所罗巴伯为大
卫的后裔，在哈该时代，
所罗巴伯是公认大卫王
朝 的 代 表 ，是 神 所 拣 选
的。“印”也代表权柄和确
据，在千禧年国度里，所
罗巴伯要成为以色列国
的预表，虽然以色列失败
软弱无能，却不会影响神
与大卫所立的“约”，因
为已经盖上了“印”，这是
神给选民的最大确据，也
是 神 给 选 民 最 大 的 安
慰。哈该书的信息，成为
今日末世信徒最大的确
据 ，也 是 我 们 最 大 的 安
慰。愿荣耀归予神，直
到永远。啊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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